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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社工師法確立了台灣社工助人專業以證照做為專業化的路徑，十

五年的實施經驗造成了社工專業實務與教育體制的革命性改變。順著

陶蕃瀛批評證照化是建制化的批判，本文針對證照制度後的社工教育

如何造成社工知識領域的疆界形成與社工之間的階層化，瓦解了社工

專業推動社會變革的能力，使得社工專業更進入體制內，而不是與案

主一同站在體制外尋求改革。首先，社工做為一種助人專業在本質上

更接近倫理實踐，而非純粹科學理性知識的運用，因此專業知識的類

型無法只侷限在實證典範的工具性知識，更需要詮釋典範的互動性知

識與批判典範的解放性知識，但是證照制度所依靠的國家考試獨尊實

證典範的工具性知識，造成社工專業知識範疇的進一步窄化。其次，

在確保專業知識的排他性，社工教育開始排除以往社會學與文化人類

學的課程訓練，並開始推動以證照考試科目標準化的教材，使得社工

學生逐漸失去多元學科的跨界能力，尤其是鉅視分析的批判能力。社

工知識本身原本的多元性，在社工證照專精化的過程，被進一步排除

與貶抑。我將從歷史演變、認識論與社工領域內部的多重聲音三個角

度反省證照制度對現有社工知識的限制。最後，面對證照制度所形成

的內部殖民體制，我認為社群參與的民主化原則可以作為社工專業思

考另類專業化的路徑，透過社群內部對話讓掌握權力的人對社群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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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專業疆界的形成 

過去十五年，台灣社工專業正逐漸建構自己的專業城堡。對外爭

取專業地盤的同時，社工專業對內開始以證照制度重新建構專業知識

體系。1997 年社工師法通過之後，社工專業開始被打造成為一套系統

性且排他的科學知識，沒有經過正式社工教育體制的學歷認證、或是

通過證照考試的洗禮，將被排除在社工專業的行列。第一種有關「誰

可以算是社工？」的疆界，透過社工師證照考試制度與社會福利制度

（例如社福補助方案規定、社福機構人事聘用原則）的鑲嵌，「具有社

工師應考資格者」已經成為現有社工的普遍定義。現在大家都相信「只

有受過社工教育的人才具有助人能力」，這個學歷崇拜的意識型態讓沒

有受過社工教育的人懷疑自己是否可以助人，也讓受過社工教育的人

理所當然地以此去質疑沒有受過社工教育的人。以下我舉兩個例子說

明社工師證照對外的排他效應。 

一例是九二一地震後在埔里建立菩提長青村的核心人物陳芳姿夫

婦，因為熱心地方公益事務，王子華與陳芳姿夫婦長期以志工精神投

入至今十年以上。菩提長青村突破以往老人是依賴者的照顧方式，以

老人互助社區的精神開創一種在地老化的治理模式（江大樹、梁鎧麟，

2009）。在生活照顧上，透過「互相幫助，提供社區中所需要的相關服

務與需求，讓生活在社區中的老人享有尊嚴」；在財務上，透過休閒創

意產業的開創，老人的能力可以從事生產活動，也降低長青村對外界

資源的依賴。江大樹、梁鎧麟（2009）在探討菩提長青村的案例後，

曾含蓄地指出現有長照政策在地老化的精神與實際推動模式之間的矛

盾，其關鍵就在於「在地老化」雖然強調在地化，但老人與社區卻往

往被忽略，無法做為政策執行主體的角色。這背後所指涉的矛盾關鍵

就在於社工專業化所形成的排他效果。我們一直說「以案主利益為最

大利益」、「尊重案主自決」、「以案主為中心」，但案主一直都是被社工

處遇的客體；我們一直說「在地老化」，但其實在地人往往因為沒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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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訓練而被質疑與排除，「在地老化」在執行時往往只是專業人員主導

的服務在社區辦理，我曾稱之為「服務化的社區」（王增勇，2005）。

即使投入長青村超過十年、把老人照顧模式成功地結合在地經濟發展

的陳芳姿，他的助人能力卻仍遭到社工專業的質疑，他提到一位社工

教授曾經當面質疑他：「你沒有受過社工教育，你怎麼知道你有能力可

以幫助這些老人？」讓他至今耿耿於懷。陳芳姿，一位在地埔里參與

公共事務的熱心婦女，確實沒有受過社工專業教育，但讓她可以成功

實踐菩提長青村的條件在於她對於照顧這些老人的使命感、紮實地花

時間與老人建立關係並從中認識每個老人的特性、她經營的在地人脈

與結合在地資源的能力、過程中所培養出與行政官僚體系打交道的能

耐（包括寫計畫申請經費與核銷等）不是一定非得在社工教育來能獲

得的能力。從事社工教育的我，只能說如果陳芳姿接受社工教育，對

於他寫計畫申請經費會有幫助，但這些能力不一定非得接受社工教育

才能獲得。就本文宗旨而言，值得關注的是，是什麼歷史情境讓這位

社工學者這麼理直氣壯地質疑甚至否定陳芳姿從長達十年實作中累積

出來的能力？二十年前當社工還沒有如此明確的定義時，社工學者或

許會更仔細聆聽陳芳姿的經驗去判別社工精神與他的經驗之間的異

同。這其中的差別，我認為就是過去十五年來的社工證照化歷程所日

益僵化的專業知識疆界。 

第二個例子是我訪問基層原住民服務員時，她們在每日幫助原住

民進入福利體系的過程中，發展出與都市原住民溝通與建立關係的能

力，也形成她們對都市原住民的理解，我從她們的經驗中學習到很多

都市原住民進入福利體系的困難與障礙。但是當這些服務員熱切地說

他在工作上如何幫助族人改變之時，我發現她們都會很自覺地自貶其

助人工作的價值，認為自己比不上社工的專業，或者很有意識地不使

用「輔導」之類的專有名詞。例如，她們會先貶抑自己所做的比不上

社工，「雖然跟社工人員她們比是完全不行的，然後我們會漸漸的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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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了解民眾他們並不是我們之前（所想像的）…」；又例如，當她們

使用「輔導」來說自己協助案主的狀況時，她會猶豫停頓，「常常，我

有時候就是說熟一點的話，我有時候就會站在…講輔導好像有一點太

誇張…」。這些話語中，我們都看見被社工專業排除的助人工作者在述

說自己時，提到社工專業時會造成他們的焦慮與擔心。社工專業已經

成為一種權威，不是所有助人工作者都可以任意連結的意象。 

這種專業知識排他性的疆界建構歷程，不只對外排除他者，也對

圈內人形成強大的規訓。強化社工做為助人者的形象，同時也僵化案

主必須是受助者的他者形象；雙方角色固著的結果將原本助人關係的

雙向流動變成單向的給予，否定也剝奪了社工在助人關係中也受助的

事實。社工專業是助人者將社工建構成情緒中立、客觀的超人，所以

「哭」這種情緒失控的表現就成為一個「不專業」的象徵，是專業人

員無法容忍的行為。2002 年我在參與觀察一場社福機構專業督導時，

一位社工員在督導過程中哭了，社工員自覺這樣的舉止違反專業的期

待，感覺自己失態，讓場面有著尷尬與焦慮的情緒，但外聘督導老師

選擇不受專業形象所造成的規訓，反而打破沈默與尷尬，直指問題的

核心，引導團體討論彼此對於哭的看法，問題化社工專業對「哭」這

件事的鄙夷，透過集體支持，讓被現有專業論述否定的哭給予被討論

的反思空間。 

社工員：我覺得應該是不習慣吧!對，還有就是可能對自己（哭）

的行為在這麼多人的面前覺得不適當。 

督  導：不適當？ 

社工員：就是對自己的解讀及感覺會覺得不應該，然後不適當。 

督  導：不應該是這樣，那應該是怎樣? 

社工員：就是自己會覺得那樣是不應該的。 

督  導：對對對，所以在那個不應該背後一定是有一個應該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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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要怎樣? 

社工員：應該就是要很理智，可以把自己情緒… 

督  導：應該是一個理智的人。 

社工員：對對對，應該要直接把自己的情緒給處理好，然後再面

對大家這樣子。（2002/03/29 督導記錄） 

這樣的對話空間對社工員的成長是重要的，因為無法如實看見自

己的情緒，社工員無法進入自我覺察的歷程；但這樣的空間需要抵抗

現有強調客觀中立的實證典範為主的社工知識，幫助社工員超越「社

工就是客觀中立的專業人員」的規訓，進而回到自身的覺察，讓自己

成為一個可以自在使用自己助人的社工。這並不是說，「自己不夠專業」

的焦慮是社工證照後才有的現象，但社工師證照制度讓這樣的焦慮更

強烈，並與既有教育體系的權力關係相結合並深化，成為一種文化殖

民現象。 

 

貳、台灣社會工作專業有沒有文化殖民現象？ 

陶蕃瀛（2013）曾經很委婉地提出「台灣社會工作專業有沒有文

化殖民現象？」仍是個可以辯論的議題，但舉出很多現象都指出社工

專業已經成為權力競逐與趨於集中的場域。我認為後證照時期的社工

專業已然進入文化殖民的階段，但在進入討論之前，請讓我先定義「文

化殖民」。不同於政治殖民或經濟殖民，文化殖民是透過知識生產的方

式壟斷或主導人們對周遭事物的理解與詮釋，以致於被殖民的人失去

參與跟自己相關事務的決定過程。失去自我決定機會的被殖民者，只

能透過殖民者對自己的污名認識自我，因而產生對自我無法認同與接

納的「污名認同」。因此，「污名認同往往是文化殖民的手段之一。殖

民者透過教育、行政、法令等途徑，使殖民者的語言文化成為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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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文化，及知識份子的表徵，令本土文化相對成為落後、低下的符

號，使殖民地人民對自身文化產生污名認同，從而產生對殖民者文化

的崇敬之情。」（維基百科，2014）。放到社工專業的情境來分析，社

工專業是一個知識學門的領域，因此是透過知識與論述生產而運作的

文化場域，這個文化場域的權力關係透過證照考試制度賦予學術界出

題權力取得比實務界較高階的文化發言權與詮釋權，而實務界必須透

過學術界主導的考試來認可自己的專業性。 

即使是學術界內部，也進一步區分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的高下之

分（郭志南，2013）；教師也被區分為社工本科與非本科的高下（王增

勇、陶蕃瀛，2005；陶蕃瀛，2013）。林萬億（2010）評比國內社工系

的依據之一就是「專業師資比」，直接否定非社工背景的社工教師對社

工教育的貢獻。當專業師資比成為社工系所評鑑指標時，代表著社工

專業文化中獨尊「學歷」的霸權性格，並視「具有社工學歷才能教授

社工」為理所當然。但這與我在北美社工教育體系的訓練強調社工的

知識領域應該是對其他學門知識抱持高度開放的理念是背道而馳的。

例如，我 1988 年碩士就讀的哥倫比亞大學，其社工博士的資格考要求

社工博士生必須要選一門非社工的學科，例如政治學、公共衛生、公

共政策、經濟學、社會學，為應考科目，並在考試中展現可以將其他

學門知識應用在社工研究上的能力；又例如我在 1994-98 年就讀的多

倫多大學社工學院時，我的指導教授 Sheila Neysmith 要求我不要受限

於學科的本位主義，不要只讀社工專業領域的文章，而鼓勵我以閱讀

「好的思想家」(good thinker)的作品做為閱讀選擇的原則。許多國外

知名大學社工系的聘人原則甚至以不聘任自己訓練的博士生為原則，

因為這樣會讓系所的知識趨於一元，不利於學術領域的對話與發展，

我的指導老師以生物學物種多元的觀點，說明這種選人原則的必要

性。這種對思想保持高度開放的態度一直是社工教育引以為傲的，也

認為社工是最沒有本位主義，可以與不同專業合作與對話的。但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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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五年的社工師證照制度卻讓整個台灣社工教育進入到思想的戒

嚴時期。 

以強調實務取向的社工學術界通常不擅長抽象化的理論建構與思

考，往往必須借重於現有學術思想，這點或許往往讓社工人自慚形穢，

認為自己抽象思考能力不足。但是，我認為我們應該珍惜與認可社工

的實踐性格，並對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採取「不管白貓黑貓，能抓

老鼠的就是好貓」的開放務實態度。當女性主義大師 Dorothy Smith

發展出對現有社會理論極具批判性的建制民族誌，受到其思想啟發的

學科不是 Smith 所立足的社會學，反而是強調實務的護理、社工、教

育等學門。為何強調實務的學科反而比較容易接受對現有社會理論具

有批判性的理論，而不是社會學本身呢？Cambell(2003)認為這是因為

這些強調實踐的學門貼近日常生活，具有免於大理論挾持與控制的特

質，因此對於貼近生活經驗的研究取向更能接納。從這個例子來看，

我們以為的缺點，在別人眼中反而是優點，這讓我感到驚訝，也提醒

自己不可妄自菲薄。社工雖不善於理論思考，但立基於我們所擅長的

實務，對理論採取開放態度，以實務來篩選好用與可用的理論來運用

是我目前的學術立場。 

但是社工多元化吸收學術養分的開放性也正被證照制度所侷限。

社工師證照所啟動的全面規訓機制，以考試做為依歸，應考人的資格

以社工學歷被區分，不純正的社工科系逐漸被排除；學術界掌握出題

的權力檢視應考人的專業能力，無法掌握出題學者所定義的專業知識

就無法取得證照；學術界的教師以社工血統的純正與否評定是否為適

任教師，甚至依此判定該系所是否應該繼續列入社工教育單位之列。

令我驚訝的是，以社工本科與否來決定一位社工老師對社工教育的貢

獻，並要求社工教育系所依照其指標進行改進，完全不顧每個系所各

自對社工教育的理念與歷史演變，這是多麼粗暴的舉動。郭志南（2013）

從一個科大社工畢業的學生出發，曾對林萬億（2010）這篇文章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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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進行討論，但我的問題不在於這篇文章的內容，而在於是怎樣的台

灣社工專業氛圍允許這樣粗暴的評斷如此理直氣壯地以論文形式發

表，這才是值得我們思考的。這種一連串的區分，不是來自於社工社

群內部的討論而決定，區分的過程就是社工專業文化殖民與被殖民關

係的建立。取得專業認可的人就獲得發言權與詮釋權，被排除在外的

人無法透過自我的學習認可自我的專業，而必須進入被外部規訓權力

的檢視機制才能獲得認可。但在這個規訓機制的過程，被文化殖民者

也內化了殖民者的眼光，進行並參與自我規訓與規訓他人。王行（2013）

很犀利地指出是社工人自身對權威的渴望與依賴容許了這樣的文化殖

民現象。 

社工專業場域的知識生產空間在過去十五年逐漸被管制而限縮；

發言權與詮釋權越來越被壟斷在少數人或少數階級的手中；社工對於

現有的社工師考試制度與內容感到無奈與無力，卻又不得不受到其控

制；與我們這些自認為社工專業的工作者息息相關的決策，我們卻無

法自主決定，反而受限於少數人所壟斷的決策過程。如同陶蕃瀛（2013）

所說，政府的社工師立法成功地推動經由專技人員考試科目主導社會

工作養成教育的科目，戕害社會工作高等教育的多元空間以及與時並

進的彈性空間。教育部高教司推動委外執行的大學系所評鑑，社會工

作學系的系所評鑑執行者對於各社工系的發展都採取嚴厲的專業主

義，排除其他學科的社工教師，依照社工師法應考資格嚴格規範系所

授課名稱與內容。社工專協為代表的社工界相當成功地以國家考試規

範了社工教育的科目，引導了正式教育體制內的社會工作教學。教師

與學生都疲於應付這些由上而下的權威所定義的社工專業，卻深知這

些規定與實務操作的脫節與錯置。如果上述狀態反應台灣社工專業的

現況，那我們就是處於一種文化殖民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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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多元性社工知識與聲音的限縮與排除 

接下來，我從社工專業的本質來討論目前以證照考試為知識生產

規訓的社工專業，有何問題？現有證照制度的知識生產鼓吹的是怎樣

的知識類型，而被證照制度排除的知識類型有哪些？這些類型的知識

對社工有何重要性？失去這些類型的知識對社工專業的發展有何影

響？ 

一、從歷史看社工知識的建構 

我在分析個案管理的文章（王增勇，2003）中，曾從唯物觀點對

社工知識進行分析，社工知識是社工如何認知自己所處世界的媒介，

必然反應社工所處的社會位置與被賦予的角色與任務。社工專業處於

國家、市場與公民社會的三角權力結構中，在專業關係中，社工往往

面對資源提供者（通嘗是國家或市場）與案主之間的抉擇。社會工作

專業作為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的主要執行者，這樣的社會位置使社會工

作專業身陷於「照顧與控制」的矛盾中。一方面，無論從民間募款或

國家補助，社工員接受主流階級的資源移轉、從事資源再分配的工作，

無可避免地必須符合主流階級的期待，扮演社會控制的角色；另一方

面，社工的專業價值向來以「與弱勢者站在一起」並以「案主的利益

為先」，矢言照顧弱勢案主的利益。這兩者是社會工作者在資本主義社

會中無可避免的角色衝突。社工員雖被賦予解決弱勢者問題的角色，

但卻往往被賦予過少的資源要去解決過多的問題。因此，儘管社工員

在專業價值上被要求以案主的利益為先，負有社會改革的使命，但在

現實世界裡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猶如與魔鬼交易靈魂的浮士德，在理

想與現實中掙扎。社工專業在資本主義社會所處的社會矛盾反映在社

工專業的存有意識，也就是她的知識體系，因此社工知識傳統同時包

括了以醫療模式為依歸、改變個人行為為焦點的個案工作與團體工

作，以及以社會改革為依歸、結構性問題為焦點的社區組織與政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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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兩套不同取向的理論系統。因此，社會工作專業的知識發展過程中，

同時吸納了佛洛依德心理分析理論，發展以個人為中心的個案輔導工

作理論；以及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結構分析理論，發展以社會結

構為中心的社區組織理論。 

二、從認識論看社工知識 

Habermas(1970)依照人類知識興趣所區分的三種知識典範：實

證、詮釋與批判典範有助於我們理解，社工專業在所處的多重社會矛

盾下，需要多元典範的知識。依照 Haberman(1970)的分類，實證典範

生產工具性知識，這種知識的興趣在於尋找通則，以利人類對未知的

世界進行預測與掌握。社工專業在面對新興社會問題時，會發展各種

服務模式，並希望找到最有效能的服務模式，並以此建立服務體系。

這種找到具有通則性的標準答案往往是管理者與決策者在做資源分配

時所需要的工具性知識。詮釋典範生產互動性知識，這種知識的興趣

在於理解人對生活世界的經驗詮釋的多樣性，以利人與人之間的相互

理解。當社工在面對個案時，社工需要有能力可以進入案主的生活世

界，掌握案主詮釋世界的意義架構，因此可以用對案主有意義的話語

進行溝通。這種知識興趣在追求經驗詮釋的差異性，而不在共通性。

批判典範生產解放性知識，這種知識的興趣在於生產有助於改變社會

不平等權力關係的知識，以利被壓迫民眾的解放。當社工面對弱勢群

體的制度性剝削與社會性不正義時，社工需要有能力對制度的不合理

與不正義進行分析，幫助被壓迫的案主可以重新認知自己的處境，並

發展集體的行動策略，進行反抗。這三種知識都是社工在實踐過程中

會使用到的知識，工具性知識讓擔任行政職務的社工可以進行管理與

決策；互動性知識可以讓與案主接觸的社工學習貼近案主的生活世界

與案主建立關係；解放性知識可以讓社工與案主站在一起推動底層民

眾的集結與反抗。 



玄奘社會科學學報 第十二期 

 

 12

在證照制度之前，這三種知識典範共存於社工專業，雖然知識的

興趣不同、政治立場也不同，但無損於彼此並列為社工專業的知識類

型，供社工在實踐過程中獲取養分，透過這些知識認識與理解社工的

工作世界。但當考試制度成為社工師證照對社工人的專業凝視，現有

社工師證照考試往往只獨尊實證典範的工具性知識，原因是考試制度

要求通則性的標準答案，強調差異性的互動性知識，以及幫助在地民

眾進行意識覺醒的解放性知識，因為無法簡化成為標準答案而無法納

入社工師考試中1。考試是以外顯知識作為社工專業的認定指標，背後

預設的是專業知識是客觀的工具性知識，這種專業指標排除了社工實

務上所迫切需要的互動性知識（進入案主生活世界的能力）以及解放

性知識（對案主所處的結構性問題進行分析，提供行動所需的知識）。

甚至從批判觀點來看，工具性知識往往反映著統治階級的立場，生產

有助於管理與規訓被壓迫階級的知識。當社工師證照的考試制度結構

性地扼殺其他典範知識的生產，社工專業的知識生產就將嚴重受限，

社工實踐的想像將因為知識典範的限縮而進一步萎縮，強調管理思維

的工具性知識如果成為社工理解世界的主要典範，社工專業貼近案主

的能力將受限，推動社會變革的動能將因此而萎縮，社工將因為失去

貼近案主世界（互動性知識）或是批判現況（解放性知識）的知識養

分而更容易淪為社會控制的工具。 

三、從社工領域的多重聲音看社工知識 

正因為社工專業處在案主、專業、學術社群、國家等多重關係之

中，社工專業的知識生產領域必須具有多元聲音與來源。Bloom, Wood 

& Chambon (1991)提出社會工作領域中至少存在著六種不同性質的語

言。居於主導地位的是學者們最常使用的「抽象性語言」(The Abstract 

Language)，也就是我們常聽見的理論，例如個案管理、優勢觀點等等，

                                                       
1 對於現有國家考試制度如何納入不同典範知識的嘗試，請見王增勇（2013）對社

工師考試出題經驗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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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時學校老師常要求學生要能夠從實習中印證課堂上的理論，但其

實理論可以捕捉到的社工實務知識是很有限的。第二種社工語言包括

實務工作者所使用的「行話」(The Jargon)，語言反應的是一種人看世

界的角度，社工的獨特位置讓社工會發展出共同的語言，但這個語言

系統是透過社工每日實務的操作中發展累積而成的，不是透過學者建

立的，例如我在家庭暴力體系中記錄到第一線社工使用「鳥案」的術

語來辨識應盡早結案的個案，以降低工作量（王增勇、陳淑芬，2013）。

第三種社工語言來自於案主的「世俗語言」(The Lay Language)，做為

助人者，與案主建立關係是社工實踐的基礎，理解案主的世界必須要

從案主在生活世界所使用的語言開始；重要的是，社工專業相信每個

人都有解決自己問題的潛力，案主本身所生產的知識提供了社工知識

重要的來源之一。第四種語言是研究者從研究中蒐集資料所使用的「經

驗語言」(The Empirical Language)，研究是研究者對被研究對象經驗

的再詮釋，因此研究者自身的經驗語言將融合進入研究的過程中，成

為知識的一部份。第五種語言是知識體系建構過程中所需要的「類型

語言」(The Categorical Language)，任何知識的建立都需要進行分類，

將經驗透過系統性的知識給出秩序與意義，因此社工語言中需要透過

類型語言將經驗加以結構化。最後，社工對弱勢的關懷、對社會正義

的堅持、以及對民主的信念都使得社工不僅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項

在人生終極關懷的倫理實踐上所選擇的志業。因此，社工的語言還包

括了在倫理實踐上，社工在面對現實抉擇上所使用的「價值語言」(The 

Preferential Language)，做為彼此相互鼓舞與激勵的召喚。社工做為一

種助人專業本質上更接近倫理實踐，而非純粹科學理性知識的運用。

這六種不同來源的社工語言構築社工知識的豐富性，並代表社工領域

不同位置與功能所需要的聲音。這些不同的聲音透過對話與激盪，讓

每個世代的社工可以醞釀出屬於每個世代的社工樣貌。 

但是社工師考試所帶動追求標準答案的思維已經演變成社工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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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主義。社工系的名稱一定要有社工，於是醫學院體系的醫學社

會系，開始納入社會工作；以英國學術傳統為雛形的社會福利系，如

中正社福系或陽明衛福所面臨不是社工系的挑戰，限於師資背景或是

想堅持原有教學理念的社福系，無法或不願更名者，面臨學生無法應

考社工師的壓力；原本希望有特色的系所，強調青少年（如靜宜）、兒

童福利（如文化兒福系）、或是行政管理（如政大社工所），都被要求

正名，以社工為名稱。 

形式主義剝奪了深入討論的空間，複雜的問題落入了簡單的平面

答案。各地社工系所的發展原本應該因應當地社工專業發展所需，以

及社工系所教師對社工教育的理念而有不同的發展藍圖，並依照教育

藍圖而命名，但是社工師法對社工的執著讓全國社工系所的名稱為了

讓原本多樣的社工系所名稱趨於相同，也抹煞社工教育的多樣性。這

樣的對話空間需要確保免於權力的介入，造成溝通的阻礙或是發聲的

壟斷，而證照考試制度將話語權與發言權賦予在學術的抽象語言，造

成社工知識領域的聲音與語言正趨於單一化。考試制度確立了社工專

業的分工，學術負責思考，實務負責實踐，排除學術界也是實踐者的

可能，以及實務界在行動中生產出經驗性知識的重要性。考試制度更

確立了學術對實務的宰制地位，使得實務界的經驗性知識進一步消

音。弔詭的是，當台灣解嚴後經驗到一波民主化的歷程，但台灣社工

專業在解嚴後卻進行了一場對專業知識場域違反民主精神的規訓，讓

權力集中在少數人、讓知識類型獨尊實證典範、讓社工聲音獨尊學術

語言，導致社工專業知識不再是所有社工人都可以參與決策的空間，

而是一個以追求專業化為名的文化殖民場域。 

佘楚雲（2005）對於社工專業化是一種解放歷程，抑或是殖民歷

程，有一段精闢的反省，值得台灣社工人細讀後，反省我們目前的社

工證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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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不但可以『專業化』，而且應該這樣做，只是我

們清楚地知道為何要選擇這條路向─是增加社工的既得利益

還是改善現存社會資源分佈情況？是維護現存社會秩序還是

加強公民權益？是製造一道『專業』與其他『職業』的鴻溝

還是打破現存職業等級的界線，令每個人均能從工作中得到

樂趣和建立自尊？」(佘楚雲，2005，79-80) 

 

肆、解殖社工專業帝國 

令人擔心的是，這種狀態的維持並不是外在的力量，例如其他更

強勢的專業，而是來自於內在的自我殖民，並弱化社工社群集體的團

結。王行（2013）檢討這二十年來專業化的過程，「使社工內部產生更

深的階級區分；與外部其他相關專業(如諮商)之間的鴻溝更大；基層

的實務工作者因害怕被排斥在外，而疲於應付既定的門檻與規範，並

還要繼續擔心未來會被更高的資格要求而失去發展的機會，但卻依然

同意我們所投入的志業繼續朝向這樣的專業化演進，或許我們該探討

的不是社工專業化的程度問題，而是社工們的腦子發生了什麼問題？」

如同陳光興 （2006：6）所言，去殖民必然是相當暴力且痛苦的，它

需要被殖民者透過高度的自我覺察，並在精神、文化、政治以及經濟

的總體層次上，反思、處理自身與殖民者之間（新）的歷史關係。 

首先，我們需要改變的是面對權威的依賴與順服姿態，不要忘了

這些權威的合法性來自於整體社工專業過去的努力。面對證照制度所

形成的內部殖民體制，我認為社群參與的民主化原則可以作為社工專

業思考另類專業化的路徑，民主化的意義在於透過社群內部對話讓掌

握權力的人對社群負責。我們應該辯論社工師考試是否應該維持由考

試院的國家考試進行，還是由專業社群自律進行？如果現有考試制度

讓權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少數菁英學院的「高教社工」身上，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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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向社群負責，建立他們對社工社群的責信。出題的社工老師應

該要說明自己對社工專業的期待，以及為何這些題目所涉及的知識對

目前台灣社工專業發展的必要性。社工教育學會應該以專業自律精神

爭取自辦社工教育評鑑制度，以取代教育部的學校評鑑制度。擔任評

鑑社工系所的評鑑委員應該要交代他們所採取的立場以及對社工教育

的願景，並開放給社工學術社群進行對話與辯論。 

社工專業可以稱為社群，是因為社群基於對社會的承諾而進行的

自律，這種自律必須來自於內部民主的討論過程，而不是來自於外在

權威從上而下的規範。固然現有制度（無論是考試、學校評鑑）都把

權力放在外來少數高教社工老師身上，但社群可以要求這些少數人必

須面對社群。如果我們不發聲，就是放棄我們以民主參與方式制約這

份權力的責任。 

缺乏節制的權力會讓社工專業進入權力的競逐，加深社工專業的

分裂與切割，過去十五年我們清楚地經驗到，但未來的十五年，我們

還有機會作不同的選擇嗎？我們需要學習民主，並以民主的方式對待

彼此。掌握權力的人需要瞭解自己的權力來自於整體專業社群的發

展，因此需要對社群負責與交代，社群也需要建立這樣的責信機制，

創造對話的機會讓不同的領域與位置的社工可以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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